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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科办发〔2021〕33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北科技学院授予学士学位实施 

细则（修订版）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湖北科技学院授予学士学位实施细

则（修订版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科技学院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0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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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科技学院授予学士学位实施细则 
（修订版）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做好我校的学士学位授予工作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

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

位暂行规定》《湖北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关于调整自学考试本

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通知》及《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关于

授予学士学位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

细则。  

第二条  学士学位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省学位委员会批

准的有权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科、专业授予。  

第三条  我校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、成人高等教育及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各种教育形式培养的本科毕业生，遵纪守

法，道德品行良好，学习成绩优良，可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申

请学士学位。 

第四条  授予学士学位工作要做到坚持标准，严格要求，

公平合理。  

第二章  普通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 

第五条  符合本细则第三条的我校普通教育本科毕业生，

在籍学习期间达到下列要求，可授予普通高等教育学士学位：  

（一）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、本专业的基础理论、专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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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，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、方法和相关知识；  

（二）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；  

（三）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，经审核准予毕业的

应届普通本科毕业生，同时完成各实践环节学习，学习成绩优

良;  

（四）毕业论文（或毕业设计、毕业考试）和毕业实践环

节成绩合格以上；  

（五）退役士兵毕业生参照国家相关文件执行； 

（六）符合学校其它规定。 

第六条 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原则上不授予学士学位：  

（一）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，受到刑事处罚者； 

（二）因学业成绩不合格而延长学制者； 

（三）在校期间受过两次记过处分或留校察看以上处分者； 

（四）在校期间后两年受过一次记过处分者； 

（五）在校期间平均学分绩点未达到 1.9(毕业设计<论文>

成绩除外)； 

（六）在修业年限内，外语成绩达不到合格标准者: 

1.非外语专业学生，生源地系内蒙古、广西、海南、贵州、

云南、西藏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等 10 省区的学生，参加

CET-4考试成绩合格线的 70%以下者，其它地区非外语专业学生，

参加 CET-4考试成绩合格线的 80%以下者； 

2.外语专业学生，参加全国外语专业四级统考未达到合格线

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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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免费医学生、专升本学生，参加 CET-4 考试成绩合格线的

70%以下者； 

4.艺术类学生、体育类学生、全日制中职类学生参加 CET-4

考试成绩合格线的 60%以下者。 

5.在校期间参加下列外语类考试之一，未获得相应成绩证明

或证书： 

⑴ 大学日语四级考试合格及以上成绩； 

⑵ 大学俄语四级考试合格及以上成绩。 

（七）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认为不能授予学士学位

者。 

第七条  凡有第六条第（四）（五）（六）项的本科毕业生，

但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，在公示期内可以根据本人的申请，二级

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通过，向学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提

出复议： 

（一）在受处分后获校级三等奖学金及以上者；  

（二）外语成绩未达到学校规定但获校级三等奖学金及以上

者； 

（三）在校期间，在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》以第一作

者署名湖北科技学院发表与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； 

（四）在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种学科竞赛和专业技

能竞赛中获个人三等奖及以上，或集体一等奖前五名、二等奖前

三名、三等奖前二名者； 

（五）在校期间获国家发明专利且为专利权所有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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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毕业当年考取研究生者（以录取通知书为准）； 

（七）个人获国家教学指导委员会、省部级及以上教育、科

技、文化行政部门表彰者。 

第八条  第二学士学位授予参照《湖北科技学院本科生修

读辅修专业、双学士学位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第九条  学士学位的授予程序： 

（一）各学院按本实施细则制定本学院学士学位授予标准，

并逐一对学位申请者进行审核，填写《湖北科技学院本科毕业

生学士学位评定审核表》，初拟建议授予学士学位和不授予学士

学位的名单，在本学院公示 1周后，报送教务处； 

（二）教务处对各学院上报的名单进行审核、汇总，并将

结果报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； 

（三）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学位评审会议，对拟授予学

士学位和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进行审核，并采用投票方式决

定，到会成员赞成票达 2/3者为有效； 

（四）授予学士学位的，由学校向学士学位获得者颁发普

通高等教育学士学位证书。 

第十条  对学校不授予学士学位决定不服的学位申请人，

可于公布之日起 7 日之内，以书面形式（填写《湖北科技学院

普通学士学位复议申请书》）申请复核。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收

到复议申请之日起的 15日之内，做出复核决定。校学位评定委

员会对是否授予学士学位具有终审权。 

第十一条  如发现学士学位获得者有不符合条件的或在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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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离校前在纪律和行为方面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由校学位评定委

员会做出撤销授予其学士学位的决定，并收回已发的学士学位

证书。  

第十二条  学士学位授予工作中有较大争议的事项，由校

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决定。 

第三章  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  

第十三条  符合本细则第五条（一）（二）项条件的我校成

人高等教育（以下简称“成教”）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（以下简

称“自考”）的本科应届毕业生达到下列要求，可授予成人高等

教育学士学位（以下简称“成人学士学位”）： 

（一）课程考试成绩（公共课、基础课、专业主干课）：自

考生所学课程考试成绩全部合格，其它类成人教育（函授、业

余、网络等）毕业生课程考试成绩≥75 分； 

（二）学位课程考试成绩（一门专业基础课、两门专业课）：

自学考试学位课程平均成绩≥70分且单科成绩不低于 65分，其

它类成人教育（函授、业余、网络等）本科毕业生学位课程成

绩≥75 分以上； 

（三）外语水平考试成绩：学位申请者在籍学习期间，参

加全省组织的成人学士学位外语考试且成绩合格（含第二外

语），或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、六级考试成

绩合格，或参加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四级（PETS-4）成绩合

格，或英语、日语专业本科生参加专业英语四级、专业日语一

级考试且成绩合格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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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毕业论文成绩合格。 

第十四条 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能授予成人学士学位： 

（一）有本细则第六条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项情形之一

者； 

（二）课程学习和学术水平未达到本细则第十三条要求者。 

第十五条  授予成人学士学位，按下列程序办理： 

（一）申请：符合成人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成教和自考本

科应届毕业生向继续教育学院提出书面申请，并填写有关表格； 

（二）初审：继续教育学院根据本细则的授予条件，对学

员申请进行初审，符合条件的向学校学位办推荐； 

（三）审核：学校学位办对申请名单和材料进行审核，审

核合格者报送省学位办； 

（四）复审：省学位办对名单及有关材料进行审核； 

（五）终审、授学位：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按有关程序对

经由省学位办审核通过的学位申请名单进行评定，通过后授予

学士学位，颁发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证书。 

第十六条  根据《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学士学位办

法（试行）》(鄂学位〔1999〕003号)规定，申请成人学士学位，

应缴纳一定的考务、评审等费用。 

第十七条  成人学士学位应在本科毕业当年申请，12 月份

毕业的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申请学位不得迟于次年 6 月份。 

往届成人本科毕业生，没有获得学士学位者，一律不再补

授学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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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八条  本细则关于平均学分绩点的规定是指： 

（一）平均学分绩点是指将分数换算为绩点，之后按学分

加权平均分方法计算。90-100 以上算 4 分，85-89 算 3.7 分，

82-84 算 3.3 分，78-81 算 3.0 分，75-77 算 2.7 分，71-74 算

2.3 分,66-70 算 2.0 分,62-65 算 1.7 分，60-61 算 1.3 分，60

以下 0分，补考或重修成绩一律以 60 分计算 1分； 

（二）平均学分绩点=∑(课程学分×课程成绩绩点)/∑课程学

分=各门课程学分绩点之和/各门课程学分数之和）。 

第十九条  本细则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 本细则自发文之日起开始执行。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湖北科技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0月 1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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